
□ 纪学鹏

我国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经历三个阶段： 通过名誉权保护隐私权， 对隐私权进行独立保护并

通过隐私权保护个人信息， 对个人信息独立保护。 早期的隐私权纠纷案件大多是因为安装摄像头

引发； 2021 年前后， 出现大量诸如转发文书等新类型案件， 且占比逐年提升。 随着人工智能、 云

计算、 社交网站等新技术应用的逐渐普及， 新类型隐私正在逐步引发关注讨论， 如何妥善保护隐

私权已成为民法领域热议的问题。 本文重点讨论隐私权纠纷中， 人格权请求权的部分。

责
任
编
辑/

王
睿
卿

E
-
m
ail:fzb

fyzk
@
1
2
6
.co

m

B2

2024 年

7 月 30日

星期二

实
务

探
索

隐私权纠纷案件审理原则

笔者认为， 审理隐私权纠纷案

件， 应当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一、 人格权益较财产权益优先

保护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最基本、 最

重要的权利， 隐私权则属于一项具

体的人格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将

人格权独立成编， 凸显人格权益优

先保护是人民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应

作出的价值选择。 如果行为已构成

对隐私权的侵害或者存在侵害的危

险， 即便未造成财产权益受损， 无

论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及造成损害

大小， 权利人均可行使人格权请求

权。

二、 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平衡

保护

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两者之间

的平衡保护， 往往映射于隐私权纠

纷案件的审理之中， 常表现为隐私

权益与他人的表达自由、 知情权等

权利的冲突。 当涉及公共利益时，

对隐私的保护范围及程度将受到限

制。 但在个案中， 公共利益不应仅

是一个抽象概念， 而应结合时间、

地点、 发生背景等具象化， 并与特

定的隐私权益相比较， 两者之间的

平衡保护往往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

程。

三、 隐私与个人信息区分保护

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个人信息

权益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民

法典》 对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保护分

别设置了法律条款， 此后更是为个

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 司法实践

中， 应当结合具体场景对权利人主

张的客体归属于隐私或个人信息进

行准确定位， 再行适用恰当的法律

规定。

隐私权侵权的构成要件

一、 隐私的认定及侵害隐私的

行为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二条

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

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私人生活安

宁是指自然人的生活安定和宁静的

权利， 包括日常生活安宁、 住宅安

宁、 通信安宁等。 私密空间是指私

人支配的空间场所， 既包括个人空

间如住宅， 也包括合法支配的公共

空间， 还包括其他私人空间如女士

的手包以及虚拟空间如电子邮箱。

私密活动是指个人的、 与公共利益

无关的活动， 包括日常生活、 社会

交往、 两性生活等。 私密信息属于

个人信息的范畴， 应当满足识别

性， 即可以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特定自然人； 在此基础上，

私密信息还应当具备隐私利益， 如

不为他人知晓 （私密性）， 与公共

利益、 他人利益无关 （私人性）

等。

二、 过错

过错是指行为人对侵权行为或

者损害后果的发生， 主观上具备可

谴责性。 过错一般分为故意和过

失。 故意侵害他人隐私权的， 较之

过失的主观恶性更大， 应当承担更

重的责任。 此外， 人格权请求权具

有保全、 预防的功能。 只要行为人

的行为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妨碍

或者存在侵害的危险， 即便行为人

不存在过错， 权利人也可以行使停

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等人

格权请求权。

三、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是指侵权行为与损

害后果之间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

系。 在隐私权纠纷中， 这种因果关

系通常较为容易判断， 侵害隐私的

行为与隐私损害事实之间往往存在

较为明显的直接关联， 行为直接导

致后果事实的出现。

常见抗辩事由

一、 诉讼时效

权利人的隐私权受到侵害， 可

行使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

偿请求权， 两种请求权适用不同

的诉讼时效规则。 根据 《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五条的规定， 权利人

行使人格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

限制， 可以随时要求行为人停止

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消

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损害赔偿请求权受诉讼时效限制，

适用一般诉讼时效规定， 即诉讼时

效期间为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隐私权受到侵害以及行为人之日

起三年。

二、 权利人明确同意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

三条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

利人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实施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

为。 权利人的明确同意往往与行为

人的明确告知是相对应的， 即行为

人对权利人相关隐私使用的目的、

范围、 方式等的告知是具体明确

的， 权利人基于行为人的告知作出

同意的真实意思表示， 行为人对隐

私的使用未超出权利人同意的范围

和限度。 除此之外， 行为人不得存

在重大误解、 欺诈、 胁迫、 趁人之

危， 权利人应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同意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

定、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三、 新闻报道舆论监督

根据 《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九条

的规定，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

舆论监督等行为的， 可以合理使用民

事主体的姓名、 名称、 肖像、 个人信

息等； 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体人格

权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在隐

私权纠纷中， 常见于不当采访行为侵

扰权利人私人安宁， 或是报道内容侵

犯权利人隐私权。 新闻报道、 舆论监

督合理、 必要， 具体包括： 1.新闻报

道对私人事实的披露， 应限于为公共

利益报道所必需； 2.舆论监督的目的

是为公共利益， 应当是合理的批评和

建议， 不得借舆论监督之名行恶意中

伤或是不正当竞争之实。

互联网背景下， 众多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大 V、 自媒体在网络平台上不

断发声。 然而，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大 V、 自媒体在网络发布的言论也应

受舆论监督合理性、 必要性的约束。

四、 公众人物的权利限缩

《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八条规定，

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 身体

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 影

响范围、 过错程度， 以及行为的目

的、 方式、 后果等因素。 公众人物如

文体明星等， 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

度、 影响力， 并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社

会利益， 相较于普通人应当具有更高

的容忍义务， 隐私权的保护受到适当

的限制。

公众人物权利限缩， 具体表现

在： 一是主要适用于与公众人物职业

相关联的私密信息， 对于其他隐私，

公众人物和普通人一样， 受到法律保

护； 二是文体明星等公众人物对公众

的行为及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引导

作用， 公众对其行为有知情利益， 对

于涉及道德评判等方面的隐私需忍受

较高程度的公开； 三是因某一特定公

共事件成为舆论热点的公众人物， 其

隐私权的限缩仅限于所涉及的公共事

件范围内。

典型隐私权纠纷

一、 安装可视门铃摄像头引发的

纠纷

在安装可视门铃、 摄像头引发的

每一个个案中， 涉及权利人隐私权保

护与相邻关系中的容忍义务， 应当平

衡考虑权利人隐私权受损程度与行为

人安装可视门铃所维护权益之间的关

系。 具体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摄像功

能。 不具备摄像功能的可视门铃不具

有保存数据的功能， 通常不认定构成

对隐私权的侵害。

二是拍摄范围。 拍摄范围涵盖权

利人的私密空间， 构成对权利人隐私

权的侵害； 拍摄角度并未正对权利人

的私人空间， 也不会拍摄采集权利人

的私密信息的， 一般不认定构成对隐

私权的侵害。 三是现实紧迫性。 行为

人小区、 楼栋装有监控系统， 可以保

障安全监控所需， 其安装可视门铃不

具有现实紧迫性， 并非必要。

二、 转发裁判文书引发的纠纷

行为人转发裁判文书是否侵犯权

利人权益， 核心问题是已被一定程度

公开的裁判文书二次传播是否侵犯权

利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等权益。 审查

时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转发已通过互

联网公开的裁判文书时， 不得额外披

露已被隐去的个人信息； 二是转发权

利人已经自行公开的裁判文书， 如果

该裁判文书包含权利人的隐私， 并因

行为人的不当转发行为扩大了权利人

公开的范围， 则可能构成对权利人隐

私权的侵犯； 三是不得行为人除转发

裁判文书外， 不得进一步侵扰权利人

的私人生活空间 （如网暴、 人肉等行

为）， 否则构成对权利人隐私权的侵

犯。

三、 死者隐私受侵害引发的纠纷

《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四条规定

死者的姓名、 肖像、 名誉、 荣誉、 隐

私、 遗体等受到侵害的， 其配偶、 子

女、 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

事责任； 死者没有配偶、 子女且父

母已经死亡的， 其他近亲属有权依

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需要

注意的是， 死者隐私受到侵害的，

权利人存在顺位要求， 仅当死者没有

配偶、 子女， 或者配偶、 子女、 父母

已经去世的， 其他近亲属才有权请求

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此外， 权利主

体仅限于死者近亲属， 当没有近亲属

存在时， 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就超出

了期限。

结语

在当前互联网背景下， 新类型隐

私权纠纷案件多发， 并常与肖像权纠

纷、 名誉权纠纷、 个人信息保护纠纷

等交织。 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做好价

值判断， 是办理隐私权纠纷案件的难

点。 审理此类案件， 在准确识别权利

客体的基础上， 应当坚持人格权益较

财产权益优先保护、 个人权益与公

共利益平衡保护、 隐私与个人信息

区分保护三原则， 对当事人提出的抗

辩事由进行审慎审查， 进而作出公正

的判决。

（作者系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北人民法庭

副庭长、 一级法官）

如何办好隐私权纠纷案件


